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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鸭吃食全靠填 

对于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如果希望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业务和服务创造收益，那么对于最近发生在高新
技术企业（HNTE）的税收优惠政策变化以及研发费用150％加计扣除规定，企业应当在注重形式合规的同
时保证内容充实。当然，企业的研发活动需要具有显著的研发性，同时为了确保企业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
惠，企业还需要勤于准备你的“北京鸭”所需要的各类填食，即法规要求的各项文件。

由于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且面临低成本国家的激烈竞争，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政策将助力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达成“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实施的货币政策措施已经不再适应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创新是中国在“十三五”计划期(2016-2020)发展经济并使中国摆脱
对大规模传统制造业依赖的关键因素。

因此，什么是协同效应？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十三五”计划供给方改革需要的高新
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协同效应应该稳定且保持
时间上的一致性。这两个税收优惠政策都符合供给侧结构性经济改革的目标，因为
它们都可以帮助提升生产能力并且降低生产门槛。以钢铁行业为例，污染、能源消
耗、产品质量、职业安全和技术都将从享受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新技术和改进
的工作流程中受益。通过保持（和提升）研发效益，企业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市场并投
资于可以增加供给的项目，如创新性产品和服务。这有助于保持产品价格的竞争力
并促进消费。

制造业和农业这样的传统行业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很大一部分，然而中
国的制造业在技术以及效率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十三五”计划中引
入了“中国制造”十年计划，该计划强调了高附加值生产和智能型制造。该计划的目
标是成倍地增加制造业研发投入，新建40个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降低40%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无疑都是与这个大目标
相一致的。

“绿色”服务、产品和技术的达成，需要通过发展提升先进知识以缩小当前中国在
非化石能源转换和供给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绿色制造”是中国“十三五“
规划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事绿色制造技术的企业很大程度上都适用于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企业也应该仔细梳理申请高新技术企业的
潜在机会。

提振产业和
服务型消费
的供给侧税

收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
业和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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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强调的，服务业是知识资本创新中不断增长的
部分和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然而时至今日，中国仍普遍关注制造业出口，再加之
服务业中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使得服务业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制约。这是高新技术企
业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该助力“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另一个方面，因为从制
造业向消费者服务业转型需要供给侧支持，要在服务交付模型及其支撑的技术的
上有创新思维和创业精神。但是正如第九页下方提及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
更新限制了一些服务导向的企业申请税收优惠，负面清单与政府的供给侧改革议
程也背道而驰。

值得欣喜的是过去十年中国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投资显著增长，中国被认为是跨
国企业扩大研发直接投入排名前十的目的地之一。这与国家统计局2014年中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中陈述的“2014年我国科研经费支出13312亿元，同比增长
12.4%，占GDP比重2.09”一致。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了一份名为“现在行动，一起行动”的财政监管报告，报
告指出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大研发税收优惠力度，牺牲短期税收收益来刺激长期的
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中国来说，在信贷和资本投资可能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研发
税收优惠政策是尤为重要的。在该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张应当进一步加大
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如中国的研发费用150%加计扣除政策）的力度以促进国内生
产总值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总结指出，有效的社会修正体系应当将研发投入的
边际成本降低50%：换言之，一家公司投入在额外的研发活动中的费用，每1美元应
扣减50美分。这种供给侧财政修正的必要性，考虑了20%-30%的商业研发私有收
益率，也考虑了技术溢出的社会收益率通常被估计为私有收益率的2-3倍。

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验分析，中国政府如果考虑进一步提升企业从高新技
术企业和研发费用150%加计扣除政策中享受的节税净收益，将对提高GDP增长产
生积极作用。

作为供给侧
改革的一部

分，中国是否
应当加大研
发税收优惠

力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4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PressRelease/201502/t20150228_6874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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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高新政策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生效。经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连续三
年享受15%（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从2008年开始，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帮助符合要求的企业实现了大量的节税收益，企
业可将这些收益投入到人员招聘、研究开发和资本资产中。  

重要的是，新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第32号）于2016年1
月发布。管理机关紧接着发布了更为具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指引：国科发火
[2016]第195号。    

新的工作指引中体现了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合规性门槛要求的变化，同样也传递出
政府将继续加强高新资质监管的信号。

企业要想成为符合要求的高新技术企业，必须满足以下相关领域的对应标准：

•	 企业拥有的技术属于鼓励的领域范围

•	 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

•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

•	 符合要求的研发费用

•	 科技人员

•	 创新能力评价：计分卡

•	 公司经营时间

•	 安全生产、质量控制和环境影响的合规

以下我们将阐述与旧版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条款相比，影响企业合规性的主要高新
技术企业政策变化：

针对高新技
术企业相关
法规的重要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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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工作指引明确了高新技术企业必须对在其主要产品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
产权上拥有所有权。因此，现在企业在其主要产品（服务）上拥有发挥核心支持作用
的知识产权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
得。

工作指引进一步将知识产权分为两类：

重要的是，II类知识产权在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过程中只允许使用一次。例如，在
（第二次）重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不能使用前一次已经申报过的II类知识产权。

主要产品和
核心自主知

识产权

I类 II类

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
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
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
布图设计专有权等。

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
著作权等（不含商标）。

工作指引在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规定的变化，体现了政府想要提升高新
技术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巩固行业研发的领先地位的意图；并且树立
了一个以中国在各行业都处于技术领先位置的首要目标。

总体来看，旧工作指引中的很多精神和方法在新的工作指引中得以继续延续，例如
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研发工作组织和管理水平等。但是，旧工作指引仅强
调知识产权的数量，而新的工作指引则从多个维度综合评价知识产权的水平，以及
企业的综合创新能力。在知识产权数量的基础上，新的工作指引增加了对知识产权
的质量方面的评价：先进性、核心技术的支持作用、知识产权的取得方式。自主研发
而获得的知识产权将比那些通过收购、 兼并或捐赠等活动获得的知识产权得到更
多的考评分数。

创新能力评
价：对知识产

权的定量和
定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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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包括一系列指标，如公司研发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内部研发成本中心、研
发辅助账、与外部机构的合作，以及整体的研发能力。尽管没有具体标准， 但新工作
指引增加了对技术人员的培训要求作为评审标准的一部分。

研发管理（卓
越的组织性）

新工作指引对一些关键的申请要求作了更具体的解释，包括：

•	 研发费用-新工作指引对研发费用的范围进行了微调。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把其
他费用占研究开发总费用的最高比例从10%提高到20%。该变化使企业可将某
些原来因为比例低而放弃的费用包括进来。

•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新工作指引指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是指对其发挥核
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产品（服
务）。关键的是，这些“领域”进行了很大的修改，所以企业必须重新评估在这方
面的合规性。

•	 主要产品（服务）-主要产品（服务）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拥有在技术上
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且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中超过50%的产品（服务）。

•	 总收入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外收入和投资收益。收入总额与不征税收入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
定计算。

旧工作指引从不同的角度对收入进行定义，营业收入等于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服
务收入。因此，对于一些企业现在为了满足高新收入占总收入的60%可能更具挑战
性。

•	 科技人员-新工作指引简化了科技人员的概念。“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
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
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 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新工
作指引也对计算科技人员的方法进行了说明。这将使一些公司更容易满足科技
人员的要求。

•	 企业成长性-对总资产成长性的评估被替换成对“净资产”的评估，对销售收入
增长率的评估保持不变

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条件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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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作指引对企业年报、复核、更名及重大变化事项、异地搬迁以及对企业重大事
故和违法行为的判断都做了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些审查政策相比旧工作指引更为
严格。在审查的过程中，检查人员可能在公司的场所进行现场访谈以评估公司的高
新技术企业资格。

新工作指引指出高新技术企业评审将继续沿用专家组。专家选取系统继续保留，财
务专家将对所得税和其他财务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审核。

这些加强监管的变化显示出政府将对高新技术企业申请进行更多定期和有针对性
的检查。我们注意到，在前几年，在中国的一些地区存在高新技术企业合规性的问
题。然而最近，在大多数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合规性问题得到全面改善。这可能是
由于申请企业和当地政府部门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规定有了更好的理解。新工作指
引意在近期改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申请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的总体政策目
标链接。

加强监督
管理

公司应该在新工作指引下进行了全面的自我评估，并确定潜在的高新技术企业合
规风险。检查的重点如下：

•	 企业的知识产权在中国如何在其主要产品（服务）上从技术上发挥核心作用。

•	 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包括知识产权的范围，使用频率和I类或II类知识产权的分
类。

•	 知识产权的性质和质量和知识产权对主要产品（服务）及其技术发展的影响。

•	 研发费用，并确定是否额外的费用现在可以包含在研发费用的计算中。

•	 高新收入当中关于高新产品收入的指标是否达到要求

•	 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指标分析，判断评分是否达到要求

•	 集团企业应该不单评估单家企业，而是将集团内的研发活动当做一个整体去考
虑，并作出适当安排以提升高新的合规性。

目前税务机关对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审查越来越严，企业应该加强持续报告、证
明、加强佐证资料的记录，以改善内部研发管理体系，应对稽查。

关于高新技
术企业合规
性的下一步
计划和行动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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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费用的优惠政策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以鼓励和支持创新。中国目前的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给予企业符合条件研发费用150%的扣除。这为企业的研发活
动带来12.5%边际成本的节约 （假设该企业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率、当期需要交
企业所得税，且不包括原来100%的税前扣除基础）

若企业打算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其研发活动需创造性地运用科学技术新知识，
或对技术、产品（服务）、工艺持续进行实质性改进。不同的行业在进行着这些对产
品和技术的改进，包括金融服务行业（一般是软件开发）、IT行业、物流业、食物和饮
料业、农业、制造业、工程和采矿业，以及典型的研发行业，如：医药行业和汽车行业。 
企业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相关费用，也可进行税前加计扣除（参考以下）。

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主要

的法规变化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发布《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
的通知》 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
题的公告

许多企业可以享受到财税(2015)11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97号带来的
研发税收优惠。

例如，除了“负面清单”列明的行业和研发活动，其他企业所进行的的研发活动均有
资格申请此税收优惠，这为众多企业带来巨大的积极影响。其中三年可追溯申请机
会将为企业带来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中发掘更多优惠的机会，只要其研发费用在
2016年1月1号后发生。

值得讨论的是，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范围扩大，包括了工业设计和其他创意设计产
业。另一个重要改变是其提供了研发辅助账的参考模板以供企业归集研发费用，同
样包括辅助部门（如生产部）研发费用合规性的记录模板。同往常一样，一个重要的
问题是企业如何确定所进行的研发项目满足有关规定，这需要每年结合项目具体
分析

我们在下面列举了这两条法规中主要的“放宽”以及“缩紧”内容

财税(2015) 
119号和国

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5年

第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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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追溯3年享受减免：企业可以追溯最长为3年享受未及时享受该项税收优惠， 
但是该研发费用需要在2016年1月1日以后发生

•	 新政策不再要求企业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研发活动属于旧文中规定的技
术领域。这意味着企业只需要满足新政策中关于研发活动的定义，而不再需要
严格对应上述两个领域目录中列出的项目

•	 企业可以通过按研发项目设置辅助账的方式归集核算可加计扣除的各项研发
费用，而不再需要在财务系统中独立设置“专账”。新政策允许企业使用辅助或
补充账目来支持相关的研发费用的核算。此项规定简化了对会计核算管理的要
求，并与国际实践接轨

•	 企业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和费用支出范围中新增特别列明的 “其他相关费用”
包括有：专家咨询费、高新科技研发保险费，研发成果的有关费用（包括检索、分
析、评议、评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有关费用（包括申请费、注册费、代理费），
差旅费、会议费。然而，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	 新政策规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可以申请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一规定可视为是对现有符合条件的研发活动的扩充，体
现了政府对设计行业相关研发活动的支持，符合条件的活动包括：

`` 工业设计与模型设计 

`` 房屋建筑工程设计（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为三星） 

`` 多媒体软件与动漫游戏软件开发，数字动漫游戏设计制作 

`` 风景园林工程工程专项设计 

•	 新政策简化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申请流程，并且放宽了某些特定条件， 如此
一来，在许多地方不再要求科技局进行项目事前鉴定。然而，今后每年20%申请
研发加计扣除的企业，将会受到当地税务机关的年度核查。因此，考虑到税务机
关对研发活动及费用的核查，保存实时和事后的文件备份对于税务合规性管理
愈发重要。

主要“放宽”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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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政策删除了下列项目支出必须“专门”用于研发的要求，包括：研发设备仪器
的折旧、租赁费用及其他相关费用、无形资产摊销、模型及加工设备的开发和制
造费用。这表明“按比例”分配的研发费用可能也会符合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的条件。例如，若某资产在某年度中只有50%用于研发用途，那么当年其50%的
摊销费用可以计入研发费用。

•	 97号公告明确规定了每一类研究开发人员的构成，其中包括“辅助研发”人员而
不包括后勤人员。比如，参与了某一研发项目的项目经理或工程支持团队的成
员有可能被归类为“技术人员”或“辅助人员”。我们建议项目申请企业可以酌情
分配和记录这些辅助人员参与研发活动的工作时间，至少是以一个季度为单位
来记录其参与研发活动的程度。目前还尚不清楚如果后勤人员直接参与了某一
个关键的试验活动并对技术提升有实质性贡献，比如直接参与解决了某一复杂
研发活动的技术问题，其费用是否可以被纳入。

•	 新政策规定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可以作为人员人工费用申请研发费用加
计扣除。

•	 负面清单以“行业”进行归类，以下行业不可享受150%研发费用加计扣政策：

1. 烟草制造业

2. 住宿和餐饮业

3. 批发和零售业

4. 房地产业

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 娱乐业

7.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	 对于落在负面“行业”清单中的公司来说，申请150%研发加计扣除是非常困难
的。即使这样的公司有技术含量很高的创新活动，也有可能不符合研发加计扣
除的政策。比如：

主要的限制
政策



© 2016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有限公司及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均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有限公司为一所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一所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版权所有，不得转载。中国印刷。

`` 餐营业：此负面清单是否意味着即使是创新的活动（如改进食品配方从而提
升人体健康并控制肥胖）将不再适用？是否意味着在食品包装、封装和灌装
过程中的创新生产技术将不再适用？

`` 零售业：（1）某一大型零售企业也许会开发新的配送和物流软件和系统以实
现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互联网销售
被归类为零售业 –那是否意味着落入负面清单行业的公司所进行的互联网
销售活动将不再符合研发加计扣除条件？

`` 房地产业：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可能会有建筑施工方面的创新技术和设
计 – 是否意味着这样的公司没有办法申请研发加计扣除？

这样的“行业负面清单“如果在之前的法规要求里可能更加容易理解 - 即，所有的
活动需要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领域。然而，考虑到中国和全球以服务型消费为
经济驱动导向的整体发展趋势，对于管理机构来说放宽这些行业的限制是有益的。
因为这样的服务业是资本创新的关键领域，处于服务行业的公司会持续不断地对
软件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进行投资，从而确保企业的生命力和稳定的市场竞争能力 （
如上述事例所示）。

•	 “负面清单”列示了以下不可享受税前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活动。因此，如果是
与研发项目直接相关的活动且该活动没有包含在负面清单内，那么该活动很有
可能可以适用研发费用加计扣政策。

`` 企业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

`` 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如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材料、装置、产品、
服务或知识等

`` 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活动

`` 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简单改变

`` 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管理研究

`` 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常规的质量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

`` 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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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号公告规定了计算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普遍适用标准。该公告指出若申
请企业在研发过程取得如下脚料、残次品、中间试制品等特殊类型收入，那么该
类收入均不应算入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内。这项规定可能会减少可加计扣除
的研发费用总额。除此之外，研发活动直接形成最终产品或产品的组成部分所
耗用的料、工、费不可包含在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中。

•	 最后，财税[2015]119号公告扩大了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的范围，并特别列明
新增“其他费用”项目。其他费用主要包括检索、分析、评议、论证、鉴定、评审、评
估、验收费用，知识产权的申请、注册、代理费等。但为了控制可加计扣除的“其
他费用”的总额， 财税[2015]119号公告规定了此项费用总额不得超过可加计
扣除研发费用总额的10%。

鉴于税务机关对于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年度稽查率不低于20%，企业建
立符合要求的程序和制度以识别研发项目和归集研发费用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
有利于税收收益最大化，也可以在主管税务机关提出质疑时可以确保研发费用的
合规性。

97号公告同时指出，企业需要在研发项目设立时即建立研发费用的辅助账。这可能
带来一定的挑战，因为即使研发项目是系统性地开展的，但工程师、科学家及财务
人员并不总是为研发项目进行单独核算。有鉴于此，97号公告提供了研发辅助账的
标准模板，以此协助企业通过这种“税务机关认可”的方式记录研发费用并降低不
合规的风险。

建议对研发
费用及时跟

踪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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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个国家推动创新能力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其承担这项任务的能力。当政府鼓
励企业进行研发投资时，这种“创新能力”呈指数增长。这对于希望在技术变革期在
中国建立或扩大业务的本土及国外公司来说极具吸引力。

高新技术企业资质和15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计划鼓励创新，帮助管理中国的产能
过剩，降低成本，支持城镇化进程和流动性。作为中国供给侧改革议程的一部分，政
府应考虑增加公司从这些计划中获得的净利益，实施150%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
策，以支持中国的服务型消费经济的发展。而且，当研发激励与更广泛的供给侧改
革协同运作时，这一组合可以带来更强有力和可持续的包容性经济增长，并有助于
实现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企业应核查其目
前的研发激励是否合规，以确保其“北京鸭”包含应有的同期记录，以便在当局稽查
时确保其能够顺利申请到研发加计扣除税收优惠。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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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	+86 (28) 8673 3838

福州
中国福州五四路137号
信和广场12楼1203A单元
邮政编码: 350003
电话	:	+86 (591) 8833 1000
传真	:	+86 (591) 8833 1188

重庆
中国重庆邹容路68号
大都会商厦15楼1507单元
邮政编码 :  400010
电话	:	+86 (23) 6383 6318
传真	:	+86 (23) 6383 6313

佛山
中国佛山灯湖东路1号
友邦金融中心一座8层
邮政编码 :  528200
电话	:	+86 (757) 8163 0163
传真	:	+86 (757) 8163 0168

广州
中国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
周大福金融中心21楼
邮政编码 :  510623
电话	:	+86 (20) 3813 8000
传真	:	+86 (20) 3813 7000

杭州
中国杭州杭大路9号
聚龙大厦西楼8楼
邮政编码 :  310007
电话	:	+86 (571) 2803 8000
传真	:	+86 (571) 2803 8111

南京
中国南京珠江路1号
珠江1号大厦46楼
邮政编码 :  210008
电话	:	+86 (25) 8691 2888
传真	:	+86 (25) 8691 2828

青岛
中国青岛东海西路15号
英德隆大厦4层
邮政编码 :  266071
电话	:	+86 (532) 8907 1688
传真	:	+86 (532) 8907 1689

沈阳
中国沈阳北站路61号
财富中心A座19层
邮政编码 : 110013
电话	:	+86 (24) 3128 3888
传真	:	+86 (24) 3128 3899

上海
中国上海南京西路1266号
恒隆广场50楼
邮政编码 :  200040
电话	:	+86 (21) 2212 2888
传真	:	+86 (21) 6288 1889

深圳
中国深圳深南东路5001号
华润大厦9楼
邮政编码 :  518001
电话	:	+86 (755) 2547 1000
传真	:	+86 (755) 8266 8930

天津
中国天津大沽北路2号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
津塔写字楼40层06单元
邮政编码 :  300020
电话	:	+86 (22) 2329 6238
传真	:	+86 (22) 2329 6233

厦门
中国厦门鹭江道8号
国际银行大厦12楼
邮政编码 :  361001
电话	:	+86 (592) 2150 888
传真	:	+86 (592) 2150 999

中国內地

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kpm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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